
3.11.服务承诺及合理化建议

3.11.1.服务承诺

监理团队是一支具有丰富工程管理经验的专业 IT 咨询队伍。监理团队通技

术、懂经济、知法律，有着规范的监理手段、管理措施和专业的测试仪器，能在

质量、投资、进度、变更、信息安全、合同等方面进行全方位、全过程的管理、

控制和协调，充分保障工程质量，保证建设单位和承建单位双方的利益，提升信

息系统工程投资绩效。

我公司是注重诚信与发展的公司，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整体服务质量，在提供

一流技术的同时，我公司将为客户提供一流的监理服务。

3.11.1.1.技术服务承诺

由于本次项目意义重大，承诺拟派出专业监理人员常驻建设单位。必要时满

足至少同时派出多名监理工程师响应建设单位的要求。承诺总监理工程师专职于

本项目，保证投入项目中的骨干人员不变，保证各专业监理工程师专业方向（包

括质量、监理、造价、安全管理等）、能力（组织、技术、管理等）等满足建设

单位要求。监理根据项目不同阶段要求，派驻专业工程师到现场为客户提供技术

支持和组织协调支持。

3.11.1.2.咨询服务承诺

中标后，我们将在第一时间组织项目组成员进入工作，与建设单位进行交流，

制定监理咨询规划。以经验、知识、技术和先进手段为为建设单位提供全方位的

工程咨询、技术咨询、管理咨询等，有效保障建设单位的投资效益、保证工程的

总目标的实现以及有利于信息化长远规划的实现。

依据项目具体情况，监理派遣从事信息工程监理工作多年且经验丰富的人员

担任本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。同时配备项目管理、网络通信、软件工程、管理咨

询、网络应用等各个专业领域特长并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的，组成项目监理机构，

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我方投入骨干人员不变。

对项目全过程，包括质量保修期内的监理服务。我方承诺在最终验收后服务

期内 7*24 小时实时技术支持，服务响应时间为 1小时内。

仅
限
“
淄
博
市
视
商
会
议
系
统
技
术
服
务
项
目
（
二
期
）
”
使
用



3.11.1.3.监理知识培训承诺

我公司承诺对建设单位人员进行相关监理内容的培训。

3.11.1.4.人员承诺

1、监理人承诺不与承建单位有隶属关系和利益上的关系。

2、监理人承诺不参与或从事承建单位的商务活动。

3、监理人员数量应足够满足本监理的工作任务，人员配备合理，按招标人

要求保证有 24 小时跟踪监理。

4、在监理过程中承诺不向被监理方介绍指定分包商和供应商。

5、总监理工程师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更换，主要人员必须到位，不能兼职。

各监理工程师如有变动，应事先经建设单位批准。

3.11.1.5.保密承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

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、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

干规定（98 修订）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建设单位管理要求，确保建设单位国家

秘密事项的安全和经济利益，我公司承诺接受本项目监理（包括监理投标和实施

过程）保守承担或参与各种管理、研发、生产任务时所掌握、知悉、管理的国家

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的保密事宜。

如果因监理人员的失职造成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泄露，不管是具体人员有意

或无意行为，我公司都承担由此给建设单位造成的一切直接或间接损失，并承担

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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